
文章关键词： 外资银行 保险

　　原标题：放宽设立条件，扩大业务范围——外资银行、外资保险迎开放新规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的决定于15日公布。在国新办15日举行的例行吹风会上，中国银行(3.680, -0.01, -0.27%)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首席律师刘福寿表示，这两部行政法规的实施对于推动保险业和银行业对外开放，加强和完善对外

资保险公司、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促进保险业和银行业健康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刘福寿介绍，此次《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的修改放宽了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对申请设立外资

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取消“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和“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

的条件。“此外，修改后的《条例》允许外国保险集团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允许境外

金融机构入股外资保险公司，并授权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刘福寿说。

　　此次《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修改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放宽对拟设外资银行的股东以及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的条件。取消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唯一或者

控股股东、拟设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在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

总资产的条件，取消拟设中外合资银行的中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应当为金融机构的条件。

　　二是放宽对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法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的限制。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同时设立外商独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或者同时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以更好

满足外国银行拓展在华业务的实际需要。

　　三是进一步放宽对外资银行业务的限制。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增加“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和“代理收付款项”业务；降低外国银行分行吸收人民币存款的业务门槛，将外国银行分行

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定期存款的数额下限由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改为每笔不少于50万元人民币。

　　四是调整对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监管要求。放宽外国银行分行持有一定比例生息资产的要求，对

资本充足率持续符合有关规定的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豁免其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

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限制，增强外国银行分行资产运用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两部《条例》的修订，为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设立和经营提供了更加宽松、自主的制度环境，这

将吸引更多机构来华经营。”刘福寿认为，这也有利于丰富市场主体，激发市场活力，提高金融业经营管

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有利于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理念和经验，扩大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增加金融有效供

给，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金融服务需求。（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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